
境外再投资申报备案要求及形式

产品名称 境外再投资申报备案要求及形式

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

联系电话 13168755330 13168755330

产品详情
境外再投资申报备案要求及形式
商务部：
只要境内企业利用其在境外的最终目的地企业开展境外再投资，无论再投资金额大小，均需上报商务部/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。
发改委：
如再投资非敏感类项目，且中方再投资金额为3亿美元以上，则需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；中方再投资金额为3亿美元以下的项目无需申报。
*部分地区存在需要对3亿美元以下的再投资行为进行申报的情况，建议进一步与当地商务主管部门确认。
申报时间
商务部：
秉持“事后申报”原则，即完成境外再投资行为后，再进行企业境外再投资报告。
*鉴于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管存在差异，具体开展再投资行为后多长时间内需要申报，建议提前与商务主管部门沟通确认。
发改委：
秉持“事前申报”原则，即企业应该在再投资行为实施前，提交大额非敏感项目情况报告表，申报完成后方可开展再投资行为。
境外再投资申报方式
商务部
企业投资的境外企业开展境外再投资，在完成境外所在国相关法律手续后，企业应当向商务主管部门履行事后报告义务。
涉及中央企业的，中央企业通过“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”填报相关信息，打印《境外中资企业再投资报告表》后，随其他附件一并加盖印章后报商务部。
涉及地方企业的，地方企业通过“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”填报相关信息，打印《境外中资企业再投资报告表》后，随其他附件一并加盖印章后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。
发改委
企业通过全国境外投资管理和服务网络系统提交《大额非敏感类境外投资项目情况报告表》后，随其他附件一并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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